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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哲学系（珠海）预算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哲学系（珠海）预算经费使用的监督与管理，

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，合理有效地申请、分配和使

用资金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预算经费为基本运行保障支出经

费和重点发展项目支出经费，其中重点发展项目是指我系在

科研及人才培养工作中，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具有特

色的、具有代表性的、主题鲜明的项目支出计划。各业务板

块应充分考虑年度工作任务和业务发展需要，全面系统地申

报项目，避免漏项。

第三条 严格规范预算申报的审核过程。除严格遵循学

校预算管理规定外，在项目申报时需经过三次审核，分别是

分管系领导一审，系主任二审，系党政联席会三审，确保项

目预算的可行性与合理性。

第二章 经费的编制与申请

第四条 经费预算的具体编制由各业务板块行政人员

负责，财务人员在项目申报过程中负责做好与财务处计划科

工作人员的协调与沟通。

第五条每年 4 月份，我系根据业务工作的需求向学校提

出下一年度经费申请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批通过后纳入学

校年度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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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校对重点发展项目实行预算项目库的滚动

管理，如果项目是多年延续项目，经费安排应按照项目开展

计划分年度申请经费。未纳入三年滚动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

在三年内不安排学校预算经费支持。已纳入项目库管理的项

目，当年实施项目的预算原则上不允许调整，后两年项目在

相应年度预算滚动申请时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适当调整预

算。

第三章 经费的使用

第七条系党政办公室在收到财务处下发的预算下达通

知书后，应及时告知系领导或项目负责人，以及各业务板块

行政人员预算下达情况。

第八条经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，应当严格执行，不得擅

自调整开支范围。

经学校党委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学校预算，执行中如出现

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应当进行预算调整：

（一）需要增加或者减少预算总支出的；

（二）需要大幅调整预算支出范围的；

（三）需要增加举借债务数额的。

预算调整一般安排在当年的 8 月 31 日前申请，9 月 20

日前批复预算调整方案。

第四章 经费的管理与考核

第九条 经费下达后，项目申报负责人应向财务人员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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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项目经费的使用计划。经费的使用要严格按照计划执行，

以确保资金合理、有效地使用。财务人员根据经费使用计划、

预算项目申报书等相关资料敦促项目负责人对资金的使用。

第十条 加强经费管理

（一）变更报告制度

对于专项项目在执行中若出现于计划不相符的情况，申

报人员应按“逢变必报”的原则，及时把变更情况呈报经费

负责人或财务部门审批，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。

（二）经费使用情况年度报告制度

项目申报人员每年 12 月需向财务人员报送本年度专项

预算经费使用情况报告。重点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自评，

自评报告将作为核定下年度预算经费的重要参考依据。自评

报告要写清经费实际下达数，支出总额、支出情况以及使用

成效，如执行进度慢，一定要写清楚原因。尤其是需要申请

保留经费的，则要及时向财务人员说明。财务人员在汇总各

项目本年度的经费使用情况后撰写我系预算经费执行情况

报告，内容包含向学校申请保留相应的经费，结余经费则由

学校收回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哲学系（珠海）。


